
江苏科技大学排课、调课、停课及代课管理规定 

 

为科学、合理地组织各项教学活动，加强课堂教学环节的管理，维持正

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结合我校教学管理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

规定。 

一、 教学计划的执行与教学任务的落实 

第一条 每学期开学后，由各学院组织制定下一学期的教学执行计划。如

因特殊原因需要对教学计划中的课程或教学环节进行调整的，须按规定填

写《江苏科技大学专业教学计划调整审批表》（附件 1），经学院分管领导

审核，并报教务处审核批准后方可变更。 

第二条 教学任务是指每学期所要完成的所有教学内容，包括理论课程、

实验课程、教学（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

等教学环节。 

第三条 各学院根据教务处下达的下一学期的教学任务，按照以下原则认

真审核并落实教师及各种教学要求。 

1.主讲教师应符合江苏科技大学《教学工作基本规程》中规定的有关条

件。 

2.按照择优聘任的原则，各学院应尽可能安排学术水平较高、教学效果

较好的教师担任主讲教师，以保证教学质量。 

3.副高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每学年至少为本科生主讲 1 门课程。 

4.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各学院应安排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担任。 

5.在安排教学任务时，任课教师无正当理由一般不得随意指定上课时间，

对教学场地有特殊要求的可提前说明。 



6.课程号相同的课程可以合班教学，但层次不同的班级除外，尽量减少

跨学院合班教学。 

第四条 教学任务的录入 

依据教务处下发的《录入教学任务指导书》的要求，各学院将教学任务

中的教学班、任课教师等相关信息录入综合教务系统。在录入工作中，各

学院教务办人员须认真严谨，仔细校验，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二、 排课 

第五条 排课是教学运行管理的中心环节，应严格遵循教学规律，以教学

任务书为依据，本着有利于教学效果，有利于学生学习，有利于充分利用

教学资源的原则进行编排。 

第六条 实行全天排课制度，每节课授课时间为 45 分钟，同一门课程连

排学时一般为 2 学时，晚上可以 3 学时。上午包含 1、2 节和 3、4 节两个

授课单元，下午包含 5、6 节和 7、8 节两个授课单元，晚上包含 9～11 节

一个授课单元。 

第七条 周一至周五为正常排课时间。周六及周日原则上不安排教学活动，

但因教学资源紧张所致除外。主讲教师因个人原因主动申请在周六及周日

排课，须经学院分管教学的院长审核同意，报教务处批准。 

第八条 为确保课程教学执行稳定、课表准确无误，在课表初稿编排后向

各学院征求意见，各学院要认真审核，重点检查课表安排的准确性及合理

性，并将意见统一汇总至教务处。教务处对学院意见进行分类处理，对课

表不合理之处进行修正，对教师因个人原因提出的课表调整原则上不予接

受，确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需要调整课表或变更教学任务，需填写《江



苏科技大学课表调整申请表》（附件 2）或《江苏科技大学教学任务变更申

请表》（附件 3），经学院分管教学的院长审核同意后再行调整。 

第九条 每学期开学之前，教务处将公布正式课表。未经审批，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上课时间、地点或更换主讲教师。课表运行期间，为

稳定教学秩序，原则上不得再进行调整。 

三、 调课、停课及代课 

第十条 调课、停课、代课的界定 

1.因故改变上课时间的情况为调课。 

2.因故停止原定的全部或部分课程教学，且当时未决定补课的情况为停

课。 

3.因故更换主讲教师的情况为代课。 

第十一条 允许调课的条件 

1.学校安排的重大活动或国家法定节假日。 

2.任课教师因公、因病、因事请假，且原则上同一教师一个教学班每学

期申请调课的学时在 4 学时以内（含 4 学时）。 

3.教师因其他符合学校请假规定的特殊情况或突发事件无法上课。 

第十二条 允许停课的条件 

学校安排的重大活动或国家法定节假日。 

第十三条 允许代课的条件 

代课教师具有上课资格并具有与原任主讲教师相近的专业背景，且原则

上同一教师一个教学班每学期申请代课的学时在 6 学时以内（含 6 学时）。 

第十四条 调课、停课、代课的程序及要求 



1.调课和代课由任课教师提出申请，填写《江苏科技大学任课教师临时

调课审批表》（附件 4）或《江苏科技大学临时代课申请表》（附件 5），

由分管教学院长签字同意后，报送教务处审批。 

2.申请表一式两份，一份存教务处教务科，一份存教师所在学院。 

3.调课申请须提前 2 天以上报教务处审批。因突发事件来不及办理手续

者，应采取电话或委托他人等方式先向学院请假，并提前通知到任课班级。

任课教师所在学院应在两天内到教务科补办手续，否则按学校有关规定处

理。 

4.凡遇停课的课程，任课教师应及时调整授课内容和授课计划，或者在

课程结束前补足相应学时。 

5.学生班级组织的各种活动，一律不允许调课、停课。 

四、附则 

第十五条 在安排教学任务和教学运行管理中，态度严谨细致、工作认真

负责的教学单位以及教学管理人员，在评优、评先时予以优先。 

第十六条 教务处每学年发布一次各教学单位调课、停课、代课的人次数

统计，并以此作为评价各教学单位教学管理质量及教学工作考核的依据之

一。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